
6月21日，郑报融媒记者从河南省政府法制办获悉，《河南省
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条例》）日
前发布，这是《河南省老年人保护条例》颁布实施27年来首次修
订。与原法规相比，《条例》更侧重于为老年人提供服务，整合调动
社会各方资源，落实老年人优待政策。 郑报融媒记者 张竞昳

《条例》明确，老年人养老以居家
为基础，生活水平要高于赡养人家庭
的平均生活水平。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应当制定家庭养老支持政策，鼓励
开发老年宜居住宅和代际亲情住宅。

赡养人除了要对老年人进行经
济上的供养、生活上的照料之外，还
须履行精神慰藉的义务，不得忽视、
冷落老年人。不得违背老年人意愿

将老年人与其配偶分开赡养。
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

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对
较长时间未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的，
其所在单位、村（居）民委员会、被委
托人或者养老机构等应当督促其看
望或者问候。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保障赡养人探亲休假的
权利。

依法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和
医疗需求，《条例》明确，社会保险经
办机构不得拖欠、克扣、挪用老年人
依法享有的养老金。

对长期不能自理、经济困难的老
年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其
失能程度等情况，给予护理补贴或者
为其购买服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家规
定对经济困难的老年人给予基本生

活、医疗、居住或者其他救助。
实施 80周岁以上老年人高龄津

贴制度，标准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
标准的5%。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扩大
津贴发放范围，逐步覆盖低龄老年
人。

凡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
的老年人住院治疗期间，用人单位应
当给予其子女每年累计不超过 20日
的护理假，护理假期间视为出勤。

老年人上当受骗的案例时有发
生，如何从法律层面保障老人权益？

《条例》明确：任何单位和个人
不得用虚假手段或者不正当方式，
欺骗、误导老年人购买商品或者接
受服务；工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等

部门应当加大对无证营销老年商
品、保健品、药品以及虚假广告的打
击力度，并予以曝光；司法机关、电
信和金融机构应当加强预防和打击
针对老年人的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
犯罪行为。

针对《条例》，您是否有话
要说？

您可以在 7月 20日以前，通
过以下方式提出意见和建议：

登录河南省政府法制网，点
击网站首页“立法草案征求意
见”或者交流互动板块“立法草
案征求意见”图标直接在线发表
意见和建议。

发送电子邮件至：xzfgc@
126.com。

通过信函邮寄至：郑州市金
水东路 22号省政府法制办公室
行政法规处，邮编：450018。

查找河南省人民政府法制
办公室微信公众账号“hnzffz”,
添加后直接留言发表意见和
建议。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养老
服务纳入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在制定城市总
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时，应
当按照人均用地不少于 0.2平方
米的标准，分区分级规划设置养
老服务设施。

新建居民住宅区应当按照
每百户不低于 30平方米的标准
配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设施，与
居民住宅同步规划、同步建设、

同步验收，并同步交付当地政
府。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设施应
当与规划的首批居民住宅同步
建成；确实无法建成的，应当在
居民住宅总规模完成 50%之前
建成。

县级人民政府应当通过购
置、置换、租赁等方式保证已建
成居民住宅区按照每百户不低
于 20平方米的标准配建社区居
家养老服务设施。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
关部门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和老年人的特殊需要，制定优
待老年人的办法，逐步提高优
待水平。

对常住在本行政区域内的
外埠老年人给予同等优待。

博物馆、美术馆、科技馆、
纪念馆、图书馆、文化馆、公共
体育场、公园、依托公共资源
建设的旅游景区等场所，对老
年人免费。鼓励非政府投资

的相关场所对老年人免费或
者优惠。

医疗机构对老年人免收普
通门诊挂号费，专家门诊挂号费
实行半价优惠，并在就诊、化验、
检查、交费、取药等方面提供优
先服务。

基层医疗机构应当按照规
定为区域内常住老年人建立健
康档案，为65周岁以上常住老年
人进行健康指导和每年一次免
费常规体检。

7月20日之前提出意见建议

优待福利：
免收普通门诊挂号费
65岁以上每年一次免费体检

社会服务：
新建居民区养老服务设施
每百户不得低于30平方米

家庭赡养：
除了提供物质保障，还要常回家看看

社会保障：
长期不能自理、经济困难老人政府购买服务

法律保护：
严格打击针对
老年人的虚假广告、电信网络诈骗

看点NEWS2017年6月22日 星期四
统筹：王长善 美编：高磊 校对：陈希A04

河南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修订草案公开征求意见

老年人免收普通门诊挂号费
65岁以上每年一次免费体检


